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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周政办字〔2018〕119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周村区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人员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《周村区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区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10 月 18 日

周村区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人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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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规范周村区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人员管理，保

障服务质量和效能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结合政

务服务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进驻人员为区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

单位（以下简称派驻部门）派驻到区政务服务中心从事政务

服务工作的人员。

第三条  对进驻人员实行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与

派驻部门双重管理。派驻部门按照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

室要求和工作需要选派轮换进驻人员。进驻人员的人事关系、

工资和福利待遇等仍由派驻部门负责。相关业务工作由派驻

部门负责，同时接受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的指导、协

调和监督。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负责进驻人员的服务

监督、日常管理、投诉处理、履职评价等工作。

第四条  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按照科学、公平、

公正和注重实绩的原则，建立部门进驻人员考核评比机制，

做好履职评价工作。

第五条  除经批准不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的行政许可事

项外，派驻部门不得在中心外受理和办理行政许可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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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人员选派、轮换、退出

第六条  人员选派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进驻人员应为具有公务员身份或法律法规授权行

使行政许可等有关职能组织的工作人员；

（二）政治觉悟高，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

识，爱岗敬业，组织纪律性强；

（三）业务素质好，熟悉本部门审批业务流程，具备履

行相应岗位职责的工作能力；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相关工作任务。

第七条  派驻部门应明确一名分管负责人负责本单位行

政审批服务工作；进驻人员中应明确一名科长及以上干部担

任窗口负责人，具体负责本部门进驻事项的办理和人员管理。

第八条  窗口负责人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组织本部门进驻事项的办理，在授权范围内

作出决定；对不能作出决定的，按程序报批；

（二）负责本部门与其他进驻部门的联系和协调工作；

代表本部门参加有关联审会议，签署会签意见；

（三）负责组织协调现场勘验，指派人员参加联合勘验；

（四）协助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加强本部门进驻

人员的日常管理和履职评价；

（五）负责组织本部门进驻人员学习有关政策规定并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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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落实；

（六）协助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处理涉及本部门

进驻事项或人员的投诉举报；

（七）负责本部门与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的协调

工作，按要求向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报送工作情况；

（八）做好其他政务服务工作。

第九条  进驻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，原则上进驻人员在

区政务服务中心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 2 年。

第十条  派驻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于每年 12 月底前提

出进驻人员轮换申请，经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审核同

意后，于次年 1 月份进行轮换。

第十一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派驻部门可适时提出进

驻人员轮换调整申请：

（一）因健康原因无法继续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的；

（二）提拔使用或另行安排工作的；

（三）调离派驻部门的；

（四）经认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二条  进驻人员轮换程序：

（一）派驻部门以书面形式向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

室提出进驻人员轮换申请；

（二）经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审核同意后，向派

驻部门发出《进驻人员轮换通知书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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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派驻部门在接到《进驻人员轮换通知书》后按规

定办理轮换手续。

第十三条  派驻部门一次轮换人员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过

本部门进驻人员总数的 50％。轮换采取先进后出的方式，替

换人员必须经过岗前培训、工作交接并办理进驻手续后方可

上岗。

第十四条  进驻人员在进驻期间原则上不再承担派驻部

门其他工作；享有与派驻部门其他工作人员同等的职务职级

晋升和福利待遇等。

第十五条  进驻事项取消、下放或由区政务服务中心管

理办公室认定不宜继续在中心办理的，办理相关事项且未承

担其他进驻事项的进驻人员可以退出中心。

第十六条  进驻人员退出按下列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派驻部门向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提出人员

退出申请；

（二）经审核同意后，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向派

驻部门发出退出通知；

（三）进驻人员在 5 个工作日内办理退出手续。

第三章  服务规范

第十七条  进驻人员在工作期间应保持良好仪容举止，

遵守以下规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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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按本行业或区政务服务中心着装规范着装，季节

换装应按照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的要求进行；

（二）按规定佩带区政务服务中心统一制式的证件，明

示姓名、职务、岗位等信息；

（三）头发应当保持整洁，不蓄留怪异发型；不戴有色

眼镜，不蓄胡须，不留长指甲，不在腰带上系挂钥匙和饰物

等，不穿拖鞋；女同志妆容与配饰要得体，不涂有色指甲油；

（四）衣服应当保持整洁，无污渍和异味，香水喷洒不

宜过浓，工作日早、午餐不食用有异味的食品；

（五）举止端正，谈吐文明，精神振作，姿态良好，不

袖手、背手或将手插入衣袋，不搭肩挽臂；

（六）公务人员应保持的其他仪容举止。

第十八条  接待服务对象应主动热情、有礼有节、用语

文明，不冷落、刁难、训斥和歧视服务对象。

（一）微笑服务，自然真诚，接待服务对象时不接打与

工作无关的电话；

（二）服务用语规范标准，语言通俗易懂，应使用“您

好”“请稍候”“对不起”“谢谢”“再见”等文明用语；

（三）耐心倾听服务对象的咨询、意见和批评，不与服

务对象发生争执；

（四）积极主动为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提供导引、辅助

等服务，协助办理有关业务。

第十九条  窗口工位前应显示姓名、职务、岗位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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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口工作人员应认真落实首问负责制、一次性告知制、限时

办结制、服务承诺制等制度，并接受监督检查。

第二十条  服务过程中遇到服务对象产生不满情绪时，

应及时安抚，并按业务手册或有关规程作出解释，尽可能化

解矛盾，必要时向窗口负责人或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

报告。

第二十一条  进驻人员应严格遵守廉政纪律，不得索取

或者收受服务对象的财物，不得接受服务对象宴请，不得以

工作之便谋取其他利益。

第二十二条  进驻人员应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坚持原则，

秉公办事，保守工作秘密，尊重他人隐私，不得擅自分析、

处理、拷贝和泄露政务服务中产生的各类数据信息。

第四章  日常管理

第二十三条  进驻人员应共同维护良好的办公秩序，遵

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坚守岗位，不脱岗串岗，不喧哗打闹，禁止在工

作时间打游戏、上网炒股、看视频、听音乐、吃零食等；

（二）保持办公场所整齐规范，不得随意增加、减少或

搬动公用设施设备和物品，做好维护和保养工作；

（三）按统一要求悬挂、张贴、摆放有关标识、标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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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擅自悬挂、张贴其他饰物；

（四）未经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同意，不得携带

统一配置的办公设施设备离开办公区；

（五）熟悉有关应急预案并按要求参加应急演练。

第二十四条  进驻人员应严格遵守以下考勤规定：

（一）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时间为工作日 8:30－11:50，

13:30－17:00；窗口工作人员须提前 10 分钟到岗。

（二）工作日实行每日 4 次电子考勤，8:25 为上午上班

考勤时间，进驻人员提前到岗并做好卫生、着装等准备工作，

中午 11:50 为上午下班考勤时间，下午 1:25 为下午上班考勤

时间，17:00 为下午下班考勤时间，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

室不定时开展出勤情况巡查、抽查。

（三）按时参加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组织的集中

学习、培训、会议等活动，有关情况纳入考勤内容。

第二十五条  进驻人员应严格遵守以下请销假规定：

（一）派驻部门应确保前台受理窗口不空岗，后台办理

人员能够满足审批服务需要，保证岗位服务不中断；

（二）进驻人员依法享受公休日、节假日等待遇，年休

假、探亲假、婚假、丧假、产假、陪护假等应经派驻部门批

准，并向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备案；

（三）事假、病假在 1 天以内的，由窗口负责人批准；

超过 1 天的，经派驻部门审核后，报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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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室批准；

（四）窗口负责人因事、因病请假 1 天以内的，由区政

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批准；超过 1 天的，经派驻部门批准

后，向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备案；

（五）窗口工作人员离岗超过 15 分钟的，应向窗口负责

人报告，并安排人员及时补位。

第二十六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按旷工处理：

（一）未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离岗的；

（二）请假未获批准擅自离岗的；

（三）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不回岗位的；

（四）请假事由经查不实的。

第二十七条  进驻人员应养成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，

严禁在办公区吸烟，自觉维护区政务服务中心内的卫生环境。

五、履职评价

第二十八条  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按照客观公正

的原则，每年年底前开展进驻人员履职评价。进驻中心半年

以上人员的年度考核和履职评价一同进行，“优秀”等次不占

派驻部门名额，考核结果报送派驻部门，并按照干部管理权

限报送区委组织部、区人社局。

第二十九条  履职评价以进驻人员职位职责和所承担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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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任务的完成情况为基本依据，综合考虑德、能、勤、绩、

廉等方面情况，重点考核工作实绩。

第三十条  履职评价的方式主要为个人述职与区政务服

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考评相结合，内容包括服务规范、工作纪

律、日常管理等。

第三十一条  履职评价分为优秀、称职、基本称职、不

称职四个等次，优秀等次重点向窗口工作人员倾斜。

第三十二条  确定为优秀等次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思想政治素质高；

（二）精通业务，工作能力强；

（三）工作责任心强，勤勉尽责，工作作风好；

（四）工作实绩突出；

（五）清正廉洁；

（六）模范遵守区政务服务中心各项规章制度。

第三十三条  确定为称职等次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思想政治素质较高；

（二）熟悉业务，工作能力较强；

（三）工作责任心强，工作积极，工作作风较好；

（四）能够完成本职工作；

（五）廉洁自律；

（六）较好地遵守区政务服务中心各项规章制度。

第三十四条  进驻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确定为

基本称职等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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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思想政治素质一般；

（二）履行职责的工作能力较弱；

（三）工作责任心一般，或工作作风方面存在明显不足；

（四）能基本完成本职工作，但完成工作的数量不足、

质量和效率不高，或在工作中有较大失误；

（五）能基本做到廉洁自律，但某些方面存在不足。

第三十五条  进驻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确定为不

称职等次：

（一）思想政治素质、工作责任心或工作作风差，造成

严重不良影响的；

（二）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不能适应工作要求，不能完

成工作任务，或在工作中因严重失误、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

者恶劣社会影响的；

（三）违反廉政要求，存在吃、拿、卡、要等现象，经

查证属实的；

（四）被通报批评的；

（五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，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。

第三十六条  进驻人员履职评价结果为不称职等次的，

由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按照下列程序退回派驻部门：

（一）初步调查。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对进驻人

员违规情况进行调查，形成调查报告；

（二）研究汇报。召开会议研究，必要时可会同区委组

织部、区人社局等部门召集有关派驻部门专题研究，提出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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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意见；

（三）意见反馈。将处理意见函告派驻部门，说明退回

理由；

（四）人员退回。将工作人员退回派驻部门，派驻部门

应按照本办法第二章有关规定做好人员选派轮换工作。

第三十七条  派驻部门在提拔使用干部时，应将符合条

件的进驻人员列入范围，表现优秀的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

虑使用。

第六章  附  则

第三十八条  本办法由区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

第三十九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试行两年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 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18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